
依申请公开申请指南

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首先要确定制作该信息的行政机关，

由于各行政机关依据其行政管理职能制作相关政府信息，因此，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根据所需政府信息类型，向相应行

政机关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具体职责可在相应政

府网站查询，或向“政府部门信箱”咨询。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本机关申请获取主动公开

以外的政府信息。本机关提供政府信息时，根据现有政府信息

的实际状态进行提供，不对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申请人

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须提供身份证明，并对申请材料的

真实性负责。为提高申请的处理效率，申请人应对所需信息描

述详尽、明确；若可能，请提供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其

他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申请人可向受理机构

申请领取或自行复制《宁陵县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交渠道

申请人可以通过以下 4 种方式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当面申请：申请人可以到宁陵县发改委办公室，当面提

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本机关接收当面申请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1:30、15: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申请人提交

申请后，本机关将出具接收回执；

2.邮政寄送申请：申请人通过邮政寄送方式提出申请的，

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的字样，邮寄至“宁陵

县发改委公室政务公开办公室”，邮编：476700；

3.政府网站申请：申请人进入宁陵县政府门户网站首页

-“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栏目，在线

填写《宁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信息公开申请表》提交申请。申

请人成功提交申请后，请妥善保存电子回执，以便查询申请办

理情况。

二、申请的办理流程说明

本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予以登记，除可以当场

答复的外，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

延长答复期限的，需经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

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

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本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

1.属于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

式和途径，由申请人在政府网站和有关政府信息查阅场所进行

查找；



2.属于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

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

3.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4.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

不存在；

5.申请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本机关负责公开的，告知申请人

并说明理由。如能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告

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7815757

6.本机关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

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

理；

7.申请公开信息属于工商、不动产登记资料等信息，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对信息的获取有特别规定的，告知申请人依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三、收费标准

本机关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是，申请人申请公开

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本机关可以收取

信息处理费。



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情况

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为发改委办公室，办公地址：

宁陵县县政府 5 楼 1525 房间，邮政编码：476000。

有关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建议，请联系

7815757

五、其他事项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本机关提出政府信息公开

举报，请将举报内容及相关证据材料通过邮寄方式提交，并在

信封左下角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的字样。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专栏

有何意见建议，请致函 nlxfgw@163.com。


